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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农水字〔2022〕115 号

关于印发《休宁县乡镇农产品监管资金
管理细则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：

为规范乡镇农产品监管资金管理，保障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

快速检测工作有效运行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研究制定了《休宁

县乡镇农产品监管资金管理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,

同时《关于印发<休宁县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资金管理细则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休农水字〔2019〕72 号）文件废止。

休宁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休宁县财政局

2022 年 1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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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宁县乡镇农产品监管资金管理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规范乡镇

农产品监管资金管理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《休宁县乡镇农产

品监管资金管理细则》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乡镇农产品监管资金是指县级财政预

算安排，专项用于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快速检测的资金，

包括农残、畜牧、水产。

第三条 奖补对象。有农产品监管及快速检测任务要求的乡

镇人民政府。

第四条 奖补标准。乡镇每年每套快检系统完成快检任务，

并将快检数据实时上传省级追溯平台，且合格率在 98%以上，每

年每套奖补 1 万元。包括农残 32 套，畜牧 11 套，水产 2 套。

第五条 资金拨付。乡镇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任务

后，向县农业农村水利局提出资金拨付申请。县农业农村水利局

通过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和书面审核后，下发资金拨付通

知。各乡镇凭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到县农业农村水利局按照程

序办理资金拨付手续。

第六条 资金使用。奖补资金使用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1、购买检测设备、辅助设备、检测试剂、检测服装等。

2、购买检测样品。由各项目实施乡镇结合实际，自行购买，

据实报销。

3、购买检测服务。各项目实施乡镇检测人员不足，可以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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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购买服务形式聘用，并实行实名制管理，也可聘请专业技术人

员指导开展检测工作。检测费用按不高于 50 元/个样支付，样品

检测数量不超过县农业农村水利局下达的检测任务数。

4、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费用。包括日常巡查检查、乡

镇监管员、村级协管员培训等。

5、此项奖补资金在保障以上支出范围内的所有费用而形成

的结余，可由乡镇统筹使用。

第七条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要严格审核，自觉接受审计、监

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，确保奖补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发挥资金使

用效益。县财政局要加强资金监管，确保奖补资金足额到位。

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县农业农村水利局、县财政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